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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著作完整权保护不因作者的死亡而消灭的伦理分析

1.1从著作客观存在的角度分析

作品一旦创作完成，便成为独立于作者意志之外的客观

存在。无论作者是否健在，作品本身的价值和意义都不会

因此而减损。作品是作者思想、情感和个人风格的载体，

它不仅反映了作者的创造力，还承载了文化和社会的价

值。比如文学作品能够展示作者的文学才华，也可以通过

文学作品去了解某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文化背景和历史变

迁。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作品的内在价值，使其成为人类

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作者去世后，作品并不会因此消失，它依然存在于社

会文化之中，继续发挥其作用。读者和研究者可以通过作品

了解作者的思想和艺术追求，甚至从中获得灵感和启示。因

此，保护已故作者的著作完整权，实质上是在保护这份文化

遗产，确保其真实性和完整性得以保留，不受任何形式的篡

改或歪曲。未经许可的改编、删减或添加内容可能会改变作

品的原意，损害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艺术价值。这种保

护超越了个别作者的私益范畴，上升到了维护公共利益的高

度，体现了法律对文化多样性和历史记忆的珍视。

1.2从著作人身权的自身性质角度分析

著作人身权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关乎作者个人的利益，

更深层次地反映了作者与作品之间不可分割的精神联系。

与一般的人格权不同，著作人身权的对象是作品而非作者

本身的人格利益。这意味着即使作者的生命终止，其与

作品之间的精神纽带仍然存在。这种联系是通过作者的创

造性劳动建立起来的，它体现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艺术追

求，是作者个人特质在作品中的投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

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都可能

蕴含着作者的情感和思考，是作者精神世界的反映。即使

作者去世，这种精神联系并未随之中断，反而因其不可再

生性而显得更加珍贵。对已故作者著作完整权的保护，实

际上是在维护这份独一无二的精神遗产，确保作者的意图

和作品的原始面貌得以保存。

法律赋予了继承人或其他指定人员一定的代理权限，允

许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已故作者行使部分著作人身权，如

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如果某位著名作家去世后，其继

承人发现有人未经授权擅自修改作品并出版，继承人可以依

据法律要求停止侵权行为，恢复作品的原始状态。这种代理

行为并非简单的权利转移，而是基于对已故作者精神遗产的

尊重和保护，体现了法律对人文关怀的深刻理解。

著作的人身权更多的是一种消极权利，其权利的行使

方式是由权利人阻止侵权者采取行动。作者以何种方式

署名，是否署名，用真名或化名，怎样修改作品，完全由

作者自己决定。著作的人身权则是在此基础上，来禁止未

经作者同意发表其作品、并非作者而胡乱署名以及随意

篡改作品侵害到作品完整性的行为，避免侵犯著作的完整

性。可以说，著作人身权本就是通过制止侵权来实现的。

在实践中，对于这种不要求作者主动行动的权利，由谁来

行使，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即使作家本人无法行使权

利，也可以由法律赋予他人权利来行使。

2　著作完整权保护不因作者的死亡而消灭的法律分析

2.1著作完整权的保护

保护作品完整权是著作权法中的一项重要权利，权利的

性质决定了它主要是一种“消极权利”，即没有具体的积极

行使内容，只有在出现侵害行为时才显现出其意义。保护作

品完整权的重要性在于，作品是作者思想、情感和意志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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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与作者的名誉密切相关。任何未经授权的改动都可能破

坏作品的原貌，损害作者的声誉。因此，法律赋予作者保护

作品完整权，以确保其创作成果不被随意篡改。

但是，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行使也是有限度的。如果保护

作品完整权被滥用，则会影响作品的正当使用与传播。为

此，各国的部分立法及司法实践均给予了适当的限制。《

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二指出，只有在作品被歪曲或篡改的

情况下，创作者方可行使此项权利。《英国著作权法》对

著作权损害的定义是：“对作品进行加工，使作品发生歪

曲、割裂，或以其它方式破坏了创作者或导演的声誉和名

望。”《德国著作权法》第39条规定，只要修改的内容不

违反诚信原则，原作者不得拒绝修改。《日本著作权法》

在保护作品完整权方面做了更细致的规定，规定了用于教

育目的的修改、建筑物的改建或重建、计算机程序的最佳

化这四种不受作品完整权保护的情况。

2.2作者去世后对著作完整权的保护

在我国，作者去世后，其著作完整权的保护问题得到了

法律的明确规定。《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13修订)》第十

五条明确了对原著作者享有的对其作品完整性的保护，对

其所享有的改编权也应给予相应的保障。需要注意的是，

修改权中的积极权利部分（即修改作品或授权他人修改

的权利）专属于作者，只能由作者本人决定。所以，该著

作的继承者或遗产持有人无权更改该著作，也无权允许其

他人对该著作进行改动。他们只能行使修改权中的消极权

利，即禁止他人歪曲、篡改或违背作者意图改变作品的权

利，这实际上就是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内容。作品的创作是

作者思想感情意志的集中体现，它关系到作者的声誉，是

作者重要的人格权利。在作者死亡之后，他的作品还保留

着他的思想和感情，对其著作的任何歪曲和修改，都会对

他的名声和他的版权权益产生影响。所以，对已故作家的

继承人或被遗赠人的作品完整权进行保护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行使在作者去世后也需要受到

一定的限制，以避免权利的滥用。我国《著作权法》虽然

没有明确规定保护作品完整权的限制，但司法实践中已经

形成了一些共识。比如对于那些完善性修改，如纠正作品

中的错别字、语法错误等，这些修改行为通常不会改变作

品内容和作者的思想感情，也不会对作者的名誉和声望造

成损害，因此不应被视为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行为。作

者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也不能以此为由主张权利。

3　作者去世后著作完整权纠纷的民事救济途径

3.1诉前行为保全

诉前行为保全，是在诉讼开始之前，经利害关系人请

求，由人民法院对有关人的侵权或有侵权危险的行为，以

防止其权益遭受不当损害。诉前行为保全可以有效地保护

权利人的合法权利，防止其遭受损害。鉴于著作权的特殊

性质，即作品作为非物质性的智力成果，能够独立于作者

存在并持续传播，这使得著作权的保护尤为关键。特别是

当作者离世后，作品的完整性更容易受到威胁，而一旦受

损往往难以复原，因此诉前行为保全在此情境下具有显著

的重要性。

我国《著作权法》虽对行为保全有所提及，但多为原则

性的指导，缺乏具体操作指南，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应用面

临挑战。随着《民事诉讼法》的修订，第100条新增了诉前

行为保全的规定，为著作权侵权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更加明

确的法律依据。在实际操作中，申请诉前行为保全的主体

应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如已故作者的继承人或

受遗赠者，以及在无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情况下，著作权

行政管理部门亦可提出申请。申请人需提供充分证据证明

自身权益的有效性及被申请人侵权行为的存在，包括但不

限于即将发生的侵权行为。

在评估是否构成“难以弥补的损害”时，法院需考量

侵权行为对权利人非经济利益的影响，尤其是对作者个人

名誉、隐私等人格利益的侵害，以及这种侵害可能对著作

财产权利产生的连锁反应。同时，为了平衡双方利益，申

请人还需向法院提供相应的担保，以补偿因保全措施不当

给被申请人带来的潜在损失。担保金额的确定需基于被申

请人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评估，确保既能有效预防侵权，

又不会过度损害被申请人的正当权益。最终，法院应迅速

响应此类申请，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四十八小

时内作出裁决并立即执行，以实现对著作完整权的有效保

护，维护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

3.2停止侵害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48条的规定，当著作人身权

遭受侵害时，著作权人或相关利害关系人有权请求停止侵

害。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行使主体主要是著作权人本人，但

当作者去世后，该权利则由其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承担；

若无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则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保

护。值得注意的是，《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虽然明确了上

述主体可以行使停止侵害请求权，但对于多个继承人或继

承人与受遗赠人并存时的请求权行使顺序并未作出明确规

定，这在实践中可能引发争议。

停止侵害请求权的应用场景涵盖了正在进行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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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及一次性完成的侵权行为。尤其对于后者，尽管侵权

行为本身可能已经结束，但其影响却可能持续存在，比如

未经许可擅自发表作者未公开的作品、擅自修改或歪曲作

品内容等。这类行为往往在作品被广泛传播之后才被权利

人发现，此时直接制止侵权行为已不可能，但权利人仍可

通过请求法院判决禁止未来对侵权作品的进一步传播或利

用，以此来减轻损害。比如法院可以判决“自判决生效之

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再次传播、利用侵犯著作人身

权的侵权作品”，对于已经发行或复制的侵权作品，还应

当采取销毁等措施，以彻底消除不良影响。当侵权人拥有

合法使用作品的权利，但在使用过程中侵犯了作者的著作

人身权时，法院通常会要求侵权人在不损害著作人身权的

前提下继续使用作品，如要求其在作品上正确署名、不得

对作品内容进行歪曲篡改等。这种附条件的利用方式既保

证了作品的正常使用，又有效保护了作者的著作人身权，

达到了平衡各方利益的目的。

3.3损失赔偿

著作完整权受到侵犯后，会使作者名誉受损，还有可

能会给作者带来精神上的损害。损失赔偿作为一种救济方

式，目的是向外界公布纠纷，消除由于侵权而给作品和作

者带来的错误认识或不良的社会评价，还可以从对作家由

于人身权利遭受侵犯所造成的精神创伤进行安慰和缓解。

但如果作者去世，著作的权利人已经死亡，那么其继承人

能否获得侵权损害的赔偿就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

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通过在公开渠道上刊登道歉声明，

包括：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致歉声明、在网络电视等媒介上

刊登道歉公告，或者是亲自向作者递交书面道歉书。但是

这种“赔礼道歉”的做法，对于已故作者的著作权保护效

果而言，赔偿方法是否适用，尚存争论。

著作权具有专属性，不能被继承，继承人只能以自己

的名义请求保护已故作者的著作完整权，而不能直接继承

这些权利。赔礼道歉的主要价值在于抚慰作者的精神痛苦

和修复社会评价，但已故作者显然无法感受到这种精神抚

慰，其继承人的精神痛苦和社会评价是否因侵权行为受到

损害也难以准确衡量。因此，在已故作者著作人身权保

护的民事救济途径中，不应简单地将赔礼道歉作为主要手

段。相反，法院应更多地关注损失赔偿的实际效果。损失

赔偿不仅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如因侵权行为导致的版税收

入减少、市场占有率下降等，还包括间接的非物质损失，

如作者声誉的损害、作品社会评价的降低等。在计算非物

质损失时，法院可以参考类似案件的判例，结合侵权行为

的性质、程度以及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等因素，综合评估赔

偿金额。

4　结语

从伦理角度出发，作品是作者思想、情感和个人风格

的载体，它不仅反映了作者的创造力，还承载了文化和社

会的价值。即使作者去世，这种精神联系并未中断，反而

因其不可再生性而显得更加珍贵。因此，保护已故作者的

著作完整权，实质上是在维护这份文化遗产，确保其真实

性和完整性得以保留，不受任何形式的篡改或歪曲。从法

律角度分析，作者去世后，其著作财产权可以依法继承，

但著作人身权因其强烈的人身专属性而无法直接转移给继

承人。但法律赋予了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在一定范围内代行

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权利，以维护作者的声誉和作品的完整

性。本文所提出来的建议，基于我国原有法律，针对作者

去世后著作完整权纠纷，在诉前行为保全、停止侵害和损

失赔偿等民事救济途径提出了优化，希望能够推动相关法

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从而更好地保护已故作者的合法权

益，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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